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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島榮譽童軍會

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管理委員會」

The Queen's Scout (H.K.I.) and Queen's Guide Club 

Fund Management Committee
章　　程

Terms of Reference

（於二○○一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之港島榮譽童軍會

「二○○一至二○○二年度第二十四屆會員週年大會」上通過）
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管理委員會」

章　　程

（一）基金目的：

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」（下稱「基金」）專為支持香港童軍運動而設。

（二）組成：

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管理委員會」（下稱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）乃由港島榮譽童軍會執行委員會（下稱「執行委員會」）根據下列「港島榮譽童軍會二○○一至二○○二年度第二十四屆會員週年大會」會議議決案所賦與的權力而組成。

議決案：

（「港島榮譽童軍會二○○一至二○○二年度第二十四屆會員週年大會」議決將麥氏基金有限公司十萬元贈款撥作成立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」及交由「港島榮譽童軍會基金管理委員會」管理，將每年的投資收益撥作支持香港童軍運動。）

（三）職責：

1. 向「執行委員會」負責。

2. 籌募款項使「基金」日益增長。

3. 管理「基金」的收集、保管、投資及發放事宜。
4. 保證「基金」只為支持香港童軍運動之用；未經「港島地域執行委員會」聯同「港島榮譽童軍會會員週年大會」批准，不得改變其用途。

5. 審核、修訂、批准對「基金」的申請，決定是否予以贊助。

6. 接納、審核、查詢在運用「基金」時的詳細帳目，及一切附屬文件。

7. 保存「基金」詳細的帳冊及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的會議紀錄。
（四）權力：

1. 可用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名義收集款項。

2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可用港島榮譽童軍會名義持有一個或多個銀行戶口。

3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在全體委員三分之二通過下，可將「基金」存放於在本港註冊的銀行，及作正當的投資，以便「基金」作更有效的運用。

（五）組織：

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由「執行委員會」委任，組織如下：




主席一名（由港島榮譽童軍會會長出任）




副主席一名（由「執行委員會」主席出任）




秘書一名（由「執行委員會」秘書出任）




司庫一名（由「執行委員會」司庫出任）




當然委員一名（由港島地域總監或其代表出任）

委員四名（由「執行委員會」委任）

義務核數師一名（「由執行委員會」委任）

（六）任期：

1. 任期為一年，得連任；由每年七月一日開始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。
2. 委員除任期屆滿或自動請辭外，「執行委員會」得隨時終止某委員的職責。

（七）會議：

1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每年在任期內最少召開會議二次。

2. 進行會議時，須有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方為有效。

3. 會議時的議案，須經出席會議的委員超過半數贊成或否決，該議案方能生效。

4. 對「基金」的存放或投資，須得全體委員三分之二通過方能生效。

5. 親自出席的委員均有其個人的表決權。如有表決時，主持會議的主席，除本身以委員身分享有一票外；逾有投票結果票數相同時，亦享有額外投決定性的一票權利。

（八）帳目：

1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對所有款項的收支，及所有資產及負債，應有正確而詳細的帳目紀錄。

2. 所有帳簿應存放於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指定的地點，並得由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任何委員，向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申請後查閱。

3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所持有的銀行戶口提款支票，應由主席或副主席簽署，及司庫或秘書副署方能生效。如司庫因故未能視事時，則由秘書副署。

4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委任一名義務核數師審核「基金」的帳目。義務核數師的任期為一年，由每年的七月一日開始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；任期屆滿後，可再獲委任。義務核數師應向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報告審核的帳目，該報告應附於每年的財務結算書內。

5. 「基金管理委員會」應在每年三月底前將該年度的財務結算書送「執行委員會」備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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